
家长担忧
孩子“宅”家时间变多，安全隐

患不容忽视

“我们夫妻俩都是上班族，孩子放假了，我们
还没放，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海口市民黄女
士说，孩子平时在学校就比较顽皮，假期在家里
更是“放飞自我”，她时不时要给家里的老人打个
电话，确认一下孩子在干什么，有没有乱动电器、
煤气炉等。

像黄女士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由于现实条
件的限制，家长往往难以做到全天候的监护，而
孩子“宅”家的时间也较往常更多。家住琼山区
的冯先生告诉记者，“孩子放假了，但白天家里只
有奶奶一个人在照顾，但她年纪大了，有些安全
隐患可能注意不到。”

采访中，另一位家长郭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
历：“去年冬天，我女儿不小心碰倒了放在桌子边
上的热水壶，烫伤了手臂。这次的事让我意识
到，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也可能暗藏危
险。从此以后，我更加注重家里的细节布置，尽
量减少潜在的风险点。”

郭女士的经历反映了家庭教育中容易被忽
视的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保证孩子安
全的关键因素。例如，家长应将药品放置在儿童
无法触碰的地方、确保玩具没有小零件避免孩子
吞咽、家用电器设置童锁等等。

不少家长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孩子进行
防火防触电等安全教育，但孩子的接受程度往往
并不深，需要用身边的案例加以警示或者让孩子
亲身体会“长长记性”。黄女士向记者分享了她

的经验，“孩子之前老喜欢玩家里的饮水机，后来
我让她摸了摸装热水的不锈钢杯，把她烫了一
下，她就再也不敢玩饮水机了。”

学校重视
不少学校给孩子上假期安全

教育课

记者采访发现，为了做好寒假期间孩子的安
全教育和监管工作，携手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

长，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海口九小、海南中学等

多所学校都在假期来临之际，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形式，向孩子和家长普及假期安全知识，将安

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家庭。

黄女士的儿子在海口市滨涯幼儿园金盘一

分园就读，她告诉记者，自己也收到了来自学校

的《寒假安全温馨提示》。“老师在课堂上通过情

景模拟、问答的方式告诉孩子哪些举动是危险

的。老师还把安全知识都发到家长群里，要求我

们积极配合幼儿园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放假前一天，孩子所在的学校开了场家长
会，播放了关于假期安全教育的科普视频，介绍
了身边可能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并给出具体的
预防措施。”家长冯先生认为，一些家长的安全意
识不足是导致学生发生意外事故的重要原因。
学校组织家长会，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安全知
识，这样的形式非常好，“安全教育不单是学校的

事，更需要家长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家校携手，共

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海南省农

垦中学教师王艳萍告诉记者，安全教育是永恒不

变的主题。她带的班级本学期最后一节班会课，
同时也是假期安全教育课，她还在班级群里转发
了寒假安全提醒，内容涵盖了居家安全、交通安
全、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家长和
孩子们更好地识别并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

专家提醒
不同年龄阶段，安全教育侧重

点不同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假期居家安全的
重点也有所区别。

“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对一切事物抱有极强

的好奇心，但对危险的认知程度较低，自我保护

能力较弱，安全意识不足。家中的插座、刀具、药

品等小物件都可能成为潜在危险。”高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屈芳提醒家长，

一定要将这些物品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比如

使用插座盖等防止孩子触电，将刀具锁进专门的
柜子等都是很好的办法。

屈芳表示，孩子上小学后，自主意识变强，但
还不够成熟。尤其在家中，用电用火用气安全是
需要家长们重点关注的内容，比如教他们正确使
用电器，不能随意拆卸电器设备。对于年纪稍大
的孩子，应教会其正确使用方法，对于年幼的孩
子，最好让其远离这些设备。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有的家庭会用‘小太

阳’和电热毯、电暖水袋来取暖，要教育孩子们用

电时需要格外注意，避免衣物等易燃物品接触加

热元件引发火灾。”屈芳补充道。

在与陌生人交往方面，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能

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接受陌生人的礼物，独

自在家时不给陌生人开门。

中学阶段，青少年心智快速成熟，独立意识

增强，渴望自由和社交。网络社交安全不容忽

视，他们在网上交友更加频繁，可能会遇到网络

诈骗、不良信息诱导等问题。家长和老师要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社交观念，不随意透露个人

隐私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告知家长或老师。

网络信息繁杂，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筛选信息，

不能沉迷其中。

此外，无论各个年龄段，家长都要教育孩子

不要随意摆弄燃气阀门，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

迅速关闭阀门，打开窗户通风，千万不要在室内

使用明火或开关电器。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请家长务必督

促孩子做好假期的安全防护工作。”屈芳说。

1 月 11 日起，海南中小学生陆续开启寒假模式。“孩子放寒假了，我们又多了操不完的心。”海口市民黄女士告诉记
者，放假对孩子来说是快乐的，对家长来说却多了一丝安全担忧：每到长假，孩子的看管难度系数直线上升，而各种意外
伤害都在暗处“蠢蠢欲动”。

天气变冷，户外活动减少，许多孩子选择“宅”在家里。那么，孩子在家中容易遭受哪些意外，又该如何避免呢？记
者采访了部分家长、教师和专业人士，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招”？

关注寒假安全

劝导失足少年重返校园

2024 年年初，琼海市民林女士向黄磊求
助，称自己的孩子小王在学校打架斗殴、不肯
上学。年仅 15岁的小王不仅曾被行政处罚，

还在民警帮教的过程中，与帮教民警针锋相

对。黄磊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到了小王。

“平常你有空的时候都爱玩什么啊？”当黄

磊找到小王时，先从兴趣爱好入手，慢慢打开

小王的心扉。没想到，两人聊着聊着，竟聊了

数小时。小王开始向黄磊倾诉，说起了他的

家，以及他已经过世的父亲。

“哥，你真像我父亲。我父亲没过世之前

也经常这么和我聊天……”小王突然哽咽地向

黄磊说。

黄磊突然意识到，正是身处单亲家庭的环

境，导致了小王的种种叛逆行为。

此后，黄磊多次带着帮教民警上门走访，
积极向小王及其家长、老师了解小王的思想动

态与行为表现，并反复耐心地做其思想教育工

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交流，小王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并重新回到了校园。

“看到你变得懂事，明事理了，我们所做的

工作才有了意义。”看到小王的积极转变，黄磊
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的他跟以前比，真是180度大转变，
学习也进步了不少。”近日，小王的母亲林女士
给黄磊打电话致谢。

从个案中找到工作方法

小王的转变让黄磊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
动，他发现，帮助孩子回归家庭，是减少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最高效、稳定的方法。

有了与小王接触的经历，如今面对有打架
斗殴、厌学、小偷小摸等行为的问题少年，黄磊
会采取“带你回家”“喜好同频”等工作方法，强
化未成年人对家庭的情感纽带。

与此同时，黄磊还意识到，法治观念薄弱
是有的孩子屡次违法犯罪的根本症结。为了
进一步增强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
识，黄磊带未成年人到法院旁听庭审活动、带
领他们到看守所接受“沉浸式”普法，让法治教
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校园法治课堂。

“对我而言，推进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
动，就是要处处为孩子们着想、为他们身后的家
庭着想，让这些犯了错的孩子们明辨是非曲直，
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黄磊深有感触地说。

规范行业经营促社会共治

黄磊内心清楚，帮扶未成年人，光靠一个

人、一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黄
磊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积
极参与，共同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去年6月，琼海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检查一
家旅馆时，发现该旅馆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入
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琼海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依法对该旅馆予以罚款1万元，并停业整顿
5日的处罚。

“做生意不能只为了利益，要承担起社会
责任，履行好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在执
法现场，黄磊对该旅馆负责人进行法治教育。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琼海市公安
局治安大队结合“护苗”专项行动，专门研究制
定方案，并联合教育、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
等部门采取“明查”和“暗访”等方式，对市内娱
乐场所、宾馆及校园周边开展全面清查。

截至2024年12月，共责令停业整顿、整改
违规接待未成年人旅馆业经营单位、娱乐场所等
重点场所52家，吊销行业场所1家，罚款26万余
元。

“他在工作中很严肃，但与未成年人沟通
交流时，很热情，十分有亲和力。”同事李海这
样评价黄磊。

“无论是打击违法犯罪，还是帮扶教育，都
是为了让孩子们阳光、健康成长。”黄磊说。

行动派

澄迈：

防新型毒品宣传
增强学生禁毒意识

本报讯（记者王季）1月7日，澄迈
县金江镇禁毒办联合县社戒社康指导
中心，到山口中心学校，组织开展防范
涉依托咪酯及替代物等新型毒品专题
宣传活动，为师生们筑牢坚固的禁毒防
线。

活动现场，展出了一批精心制作的
禁毒宣传展板。禁毒课堂上，澄迈县社
戒社康指导中心民警通过生动形象的
PPT展示，向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毒品的
种类、危害以及如何防范毒品等知识。

学校师生纷纷表示，此次禁毒课堂
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增强了
大家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昌江：

交警进校园
开讲交通安全课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郝文磊 通

讯员符玉慧）1月9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辖区派出
所走进乌烈镇学校，为学生们上好寒假
前的交通安全课。

宣传民警结合中小学生出行的特
点，以“一盔一带”“守法规会避险”为主
线，采取知识问答的方式，从学生日常
行走、骑车、乘车和紧急避险等交通安
全常识，讲授寒假期间交通出行、外出
旅行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省二中院：

安全不放假
法治护青春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黄琼 罗
凤灵）近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展“安全不放假 法治护青春”系列普
法宣传活动。

省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儋
州黄冈实验学校法治副校长刘霞，审判
监督庭法官助理、儋州市白南小学法治
副校长胡晶，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助
理、儋州市第七中学法治副校长梁典
芝，分别送法进校园，为1130余名师生
精彩授课。法治副校长们结合现实生
活中的典型案例，从假期安全知识普及
到防范毒品、性侵、霸凌、电诈等方面以
案释法。

省二中院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
儋州市第一中学、儋州市民族中学50余
名师生到省二中院旁听庭审，近距离感
受法庭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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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最美“护苗人”
“要不是有磊哥的教育和开导，我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会重返校园。我

一定会努力学习，不让磊哥失望……”近日，小王（化名）在电话里向琼海市公
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黄磊汇报了自己近期的学习情况。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小王因打架斗殴，曾被公安机关予以处罚。黄磊了解小王的情况后，主动关心关怀，并持续开
展帮扶，帮助小王的学习和生活逐步走向正轨。

今年 1 月 10 日，海南省公安厅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2024 海南省最美人民警察与最美辅警。其中，黄磊荣获 2024 最
美人民警察称号。

我省中小学生开启寒假模式，学校积极开展假期安全教育

孩子“宅”家 小心身边这些隐患
■本报记者 覃创源

琼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黄磊从个案中找到“护苗”新思路

以亲情为纽带助失足少年迷途知返
■本报记者 杨晓晖

儋州多部门联合开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集中训诫10余名
不良行为未成年人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

员谢学基 林匀婷）近日，儋州市检察院
携手公安、学校，深入各镇开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工作。

1月8日，儋州检察院联合木棠镇派
出所对10余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开展集
中训诫，结合检察履职中涉及未成年人保
护的法律专业知识，讲解了相关法律规定
以及违反法律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同
时，针对到场的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深刻剖析家庭教育缺失和不正确的亲子
相处模式等问题，警示家长们重视家庭教
育失当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督促其纠
正家庭教育认知偏差、改变不当的教育方
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此外，1月9日，儋州检察院未检干警
走进白马井中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举
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讲座，结合检察
履职中发现的相关违法犯罪案例为到场
的家长和学生普法，并深入班级与初一年
级的学生进行谈心交流，从如何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如何遵纪守法避免滑入
犯罪深渊等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
解。学生们表示今后一定会努力遵规守
纪、运用法律保护自己，防止被侵害的同
时也尽量避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据悉，儋州检察院将积极履职，以矫
治教育为抓手，携手各方持续开展临界预
防工作，创新临界预防措施，不断提升犯
罪预防工作质效，助力不良行为少年早日
回到学习和生活正轨。

“车载便民法庭”
进校园

琼海法院开启别样普法之旅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通讯员王梦

雨）1月10日，琼海市人民法院法官冯清
艳带着审判团队，开着“车载便民法庭”驶
入琼海市长坡镇鳌阁小学，开展一场别开
生面的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活动。

法官结合中小学校园生活实际，深入
浅出地向学生们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审判团队成员向学
生们发放“护苗”专项行动普法宣传册，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
护能力。

随后，法官邀请学生们分批有序进入
“车载便民法庭”参观，详细讲解了“车载
便民法庭”在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宣传、诉
讼服务中发挥的重要功能，还通过互动问
答、模拟场景等形式让孩子们亲身参与到

“法庭现场”。
法官表示，此次活动不同于传统法治

讲堂，“车载便民法庭”将真实法庭场景带
入校园，为学生们提供了沉浸式的法治学
习环境，让他们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司法的
威严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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